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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 

关于晋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之 

法律意见书 

（2024）沪观律顾 405 号-3 

致：晋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下称“本所”）接受晋亿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下称“晋亿实业”、“公司”）的委托，指派本所律师陈世颐律师、牛俊

英律师（下称“本所律师”）列席晋亿实业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下称“本次

股东大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下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下

称“《股东大会规则》”）与《晋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下称“《公司章

程》”）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律师见证，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

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严格履行

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相关事项进

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审查了本所认为出具该法律意见书所需审查的相关文件、

资料，并参加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全过程，本所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

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根据《股东大会规则》第五条的规定，仅对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会议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事项发表法律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以及其他与

议案相关的事实、数据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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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晋亿实业为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而使用，不得用于其他任

何目的。本所特此同意，晋亿实业可以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晋亿实业本次股东大

会公告材料之一公开披露，并依法对本所在其中发表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有鉴于此，本所律师根据上述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

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25 年第

一次会议于 2025 年 3 月 17 日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作出决议，通过了《关

于提议召开 2024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2、公司董事会于 2025 年 3 月 18 日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中

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

海证券报》及《中国证券报》上发布了《晋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下称“会议通知”），会议通知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开时间、地点、投票方式、会议审议事项、会议出席对象、会议登记方法等。

会议通知的公告刊登日期距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日期已满 20 日。 

3、本次股东大会于 2025 年 4 月 15 日 14 点 00 分以现场方式召开，现场会

议地址为浙江省嘉善经济开发区晋亿大道 8 号，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蔡永龙先生主

持，会议召开的时间、方式符合会议通知内容。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网络投票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

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

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

的 9:15-15:00。网络投票的时间、方式与会议通知内容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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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其委托代理人 

根据公司出席会议股东的签名及授权委托书等相关文件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在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表和代理人共 330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381,342,19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9.9545%。 

以上股东均为截至 2025 年 4 月 10 日（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公司股票的股东。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他人员及本所律师出席、列席

了本次股东大会。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一)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就提交本

次股东大会审议且在公告中列明的各项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本次股东大会的议

案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了计票、监票。 

网络投票结束后，上海证券交易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为本次股东大会提供了

网络投票的表决权数统计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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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中，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3 个，不

涉及特别决议议案，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不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

决的议案。 

(三)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202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采取非累积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及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 380,103,49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751%；

反对 744,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52%；弃权 494,3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97%。 

2. 审议通过《202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采取非累积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及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 380,086,39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706%；

反对 761,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97%；弃权 494,0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97%。 

3. 审议通过《202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议案采取非累积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及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 380,086,49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707%；

反对 766,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09%；弃权 489,5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84%。 

4. 审议通过《2024 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 

本议案采取非累积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及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 380,086,39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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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 756,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83%；弃权 499,5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11%。 

5. 审议通过《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本议案采取非累积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及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 380,358,69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20%；

反对 820,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52%；弃权 162,6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2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8,294,32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3994%；反对 820,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479%；弃权 162,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527%。 

6.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非累积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及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 379,854,79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99%；

反对 844,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15%；弃权 642,6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8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7,790,42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9682%；反对 844,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055%；弃权 642,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263%。 

7. 审议通过《关于确认董事 2024 年度薪酬及 2025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非累积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及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 379,889,29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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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 1,171,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70%；弃权 281,8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4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7,824,92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3400%；反对 1,171,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6225%；弃权 281,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375%。 

8. 审议通过《关于确认监事 2024 年度薪酬及 2025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非累积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及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 379,828,29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30%；

反对 1,237,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44%；弃权 276,8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26%。 

(四) 本次股东大会未发生股东提出新议案的情况。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召集人资格和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现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叁份，无副本。 

（以下无正文，为签字盖章页） 



地址 :上海市长宁区仙霞路 ” 号尚嘉中心 12层 、” 层  (20005D
Add∶ 12F&22F,L】Avenue No.99冫 GanXia Rd,Changning I丬 “⒒Gt,shanghai,PRC

电话 T盐 +8621⒛56⒓9g 传真 Fax∶ +“ 21z35诩”

网址 Wcbs忆 :http∥ www.gumt⒛ ,GOm 邮箱 Ema⒒ 即antaosh@glIantao。 cOm

r本页兑正文、力北京硼韬疒苈 r±落丿晖师 事夯/f徼于晋亿实业废份有照公

o^T2J2亻 孚孚虔膛东大会之法律薏屈书丿正本之差章签字页丿

北京观韬 负 责 廴

经 办 律 师 :

经办律师 :

日期 : 二○二五年四月十五 日

北枣 盅攮 广州 浑刚 香港 天津 妩州 苏州 戚郯 覆门 大逄 挤南 西安 戒汉 南东 撼州 邦州 海矽 重庆 仑肥 港羧 青岛 苒危 多伧多

B谐如ε ;s如弼蝎山铺 :G"· aoJ啪 伽 :↓h钔7b曲 :Ⅱ◇町 ⒈mε

"i杀
礻泗 l it钿 跏 :↓ u热御 |C紊锊 邛 Ⅱ {9tl扌 艹巾 :D茁 j扭 |J细 m丨 为

’
锊 :泔l索按 {N蝌 加馆 :l· l】 zl,G天 I洳哪 丬 ⒑珐 :li疵溉 :Cl,ki咐-玎 i】 i姘￠ LJ° ;。昭 |仑 in笤 吐硷 |、 sdll呷 ;、 瑚 lk’


